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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锂离子动力电池失效专利分析*

摘要：本文对全球电动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的失效专利数量变化趋势、专利所属国家/组织、专利申请人

所属国、专利质量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。结果发现：全球锂离子动力电池专利平均失效率约为20%；从专利申请

国家/地区看，欧洲专利局、中国和日本的失效专利数量较多，超过全球失效专利总数的80%；从专利申请人国

别来看，中国申请人的专利失效率最高（33%），而韩国申请人的专利失效率仅为6%；从被引专利的情况看，约

80%的失效专利被引为0次，反应出失效专利多数为非核心专利；从专利维持时间看，中国失效专利的寿命大部

分为1—3年，超过6年的比例极低，反映出我国许多申请人只是出于短期评价等因素申请专利，并没有长期维持

专利的意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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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能源汽车是指采用汽油或柴油发动机之外的

动力作为动力源的汽车，是应对能源、气候等问题的

重要突破口，也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战略性新兴

产业之一[1]。按动力源的不同，目前分为混合动力汽车

（Hybrid Electr ic Vehicle）、纯电动汽车（Electr ic 
Vehicle）和燃料电池电动汽车（Fuel Cell Elect r ic 
Vehicle），由于这三类汽车均以电能作为全部或部分

动力源驱动汽车，因此也统称为电动汽车[2]。其中，纯

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是实现零排放的最终发

展目标[3]。在成本、能量密度、充电速度、安全性等限制

条件下，目前能够作为电动汽车动力源的仅有锂离子

动力电池相对比较符合需求，所以，市面上推出的纯电

动汽车动力源多以锂离子动力电池为主[4-5]。

失效专利泛指专利申请最终未获得批准、已获得

授权但又被宣告无效或因法律规定的种种原因而失去

专利权，不再受法律保护的专利[6]。由于失效只是指其

已不受法律保护，但本身包含的其他信息并没有发生根

本改变，所以失效的原因虽然多种多样，而失效并不是

无效，因此部分失效专利仍然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。例

如，磁带录音机是由荷兰飞利浦公司发明的，但该公司

先后主动放弃对多个国家申请的相关专利，因其认为当

时录音机没有市场需求；而日本人认为录音机的市场潜

力巨大，随即大量收集飞利浦公司放弃的专利，利用相

关失效专利公开的技术方案开发出多种录音机产品，

推向市场后受到消费者普遍欢迎，获得巨大的经济利

益[7]。2006年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通过的知识产权法修

正案为到期专利的利用提供新的法律依据，在极大程

度上促进了该国企业利用失效专利的积极性[8]。

一般情况下，专利权的放弃通常是专利申请人认真

评估后的结果，反映了专利的质量和专利申请人的布局

思路。因此，对专利活动中产生的失效专利进行分析，

可以更清楚地揭示专利活动背后隐藏的信息[9]。随着对

市场认识的加深，信息分析和信息应用技术将在失效

专利的利用上大有作为。刘扬等通过对我国中草药失

效专利的分析，认为该领域大部分失效专利都源于对

专利市场价值认识不足和费用压力等原因人为主动放

弃的，并基于这些原因，为该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建

议[10]；郭颖等通过对纳米技术专利的授权以及专利失

效进行组合分析，得出该领域大部分失效专利是由于

专利权人认为其专利价值不大而放弃专利，体现出目前

专利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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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领域专利质量仍有待提高[11]；孙慧君等从多个角度

分析山西省失效专利状况并探讨失效专利的利用价值

及特点，提出合理开发利用山西省失效专利的对策与建

议[12]；Lee通过对占韩国专利总数70%的失效专利进行

研究，分析其失效原因及解决方案[13]。可见小到某一研

究领域，大到国家层面都对失效专利有过深入的分析，

并且为行业、地区与国家的发展提出有意义的对策，所

以对失效专利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。

本文采用IST IC新能源汽车专利数据库作为专

利检索与分析的数据源（检索时间为2015年11月）。

ISTIC新能源汽车专利数据库是中国科学信息技术研

究所的专利信息检索专家联合北京工业大学和北京理

工大学新能源汽车领域技术专家共同开发的专题专利

数据库；该数据库整合了全球90多个国家（地区和国际

知识产权组织）公布的20余万件新能源汽车相关的专

利文献，并且由人工对每件专利的技术相关性、技术类

别、法律状态等字段进行深度标引；ISTIC——新能源

汽车专利数据库的数据更新频率为1次/月。本文对全球

锂离子动力电池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进行宏观扫描，然

后对其失效专利进行重点分析，包括从申请增长趋势、

专利质量、专利寿命等角度，以期客观认识锂离子动力

电池领域失效专利的分布情况以及导致失效的原因，从

而探讨我国专利权人在该领域专利申请存在的问题。

1 全球锂离子动力电池专利申请趋势分析

目前，全球电动汽车领域的专利活动十分活跃，作

为主要动力源的锂离子动力电池技术更是研发重点。

从图1可见，锂离子动力电池专利申请量占电动汽车专

利申请总量的比例变化情况，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表明

锂离子动力电池技术在电动汽车整体研发中的重要程

度。可以看到，2007年以前，每年锂离子动力电池专利

申请占比大致在5%—10%，随后开始大幅攀升，截至

2011年已占到电动汽车专利申请总量的17%；2012年后

的数据虽然受到专利公开滞后的影响无法作为参考，

但预期仍将保持上升趋势，占比将超过20%。锂离子动

力电池专利量的积累大部分得益于近几年的申请，这也

表明随着电动汽车产业的兴起，电池技术越来越成为

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。

通过对比各国家/地区/组织的专利申请受理量，可

以了解各国市场规模及吸引力。在一个国家/地区/组织

的专利申请量越多，表明该国家/地区/组织市场越受重

视，市场规模也越大。从图2可见，日本的专利受理量远

高于其他国家/地区/组织，达到10 380件，其次是中国、

美国、韩国、欧洲专利局、德国等。在专利数量排名前

10位的专利权人中，日本企业有7家、韩国企业有2家、

德国企业有1家。日本丰田汽车公司（TOYOTA）、日

本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（PANASONIC）、韩国乐金

（LG）、韩国三星集团（SDI）和德国罗伯特·博世有限

公司（BOSCH）5家公司在锂离子动力电池领域具有较

强的竞争力。

图 1 锂离子动力电池专利申请占电动汽车

专利申请总量的比例变化

图 2 主要国家/地区/组织锂离子动力电池专利受理量

2 锂离子动力电池失效专利分析 

2.1 锂离子动力电池失效专利变化趋势

失效专利是一种极其重要的信息资源，由于发明专

利一般最长有效期为20年，而1995年至今已逾20年，

大量专利陆续自动失效，因此1995年的数据不具有参

考意义。而由于专利从申请到公开一般有1—2年的滞后

期，因此2012—2014年的数据不具有参考意义。从图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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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见，随着锂离子动力电池专利申请量逐年增多，失效

专利的数量也开始逐年增多，2010年申请的专利至今

已有近1 000件失效。从比例看，每年申请的专利由于各

种原因失效的专利比例一直在20%浮动。

种原因，申请人维持专利有效的意愿不高，反观属于欧

洲范围的德国，受理的相关专利失效比例却小得多。中

国受理的相关专利失效比例也较高，一方面，因为中国

受理的相关专利中有相当数量价值较低的实用新型专

利；另一方面，经过检索，1 660件失效专利中有1 010件
是本国申请人申请的，考虑是受国内短期评价体系的影

响较大。总体上看，除在该领域发展一枝独秀的日本不

谈，可以认为各国申请人更倾向于把核心专利在美国和

韩国进行申请，是各国企业布局的重点区域。

图 3 锂离子动力电池失效专利按申请年分布情况

2.2 主要国家/地区/组织失效专利分布

从图4可见，日本、中国、欧洲专利局受理的锂离子

动力电池专利中已失效的专利数量最多，超过失效专利

总数的80%。

图 4 主要国家/地区/组织失效专利分布情况

从图5可见，美国、韩国作为专利申请的主要目标国

家，受理的专利中失效比例却很低。尤其是韩国，受理

的3 055件专利中仅有1件失效。日本的专利总量最多，

失效专利比例处于平均水平。表现最差的是欧洲专利

局，在该组织申请的专利有45%都已失效，说明由于种

图 5 主要国家/组织/失效专利占比

2.3 各国申请人失效专利情况

从图6可见，日本的申请人在锂离子动力电池领域

有2 408件失效专利，其次是中国申请人，拥有1 082件
失效专利；日本申请人虽然拥有的失效专利件数最多，

但由于其专利总量较大，失效专利所占比例为14%，与

其比例相近的还有德国（15%）；韩国申请人则表现优

异，仅有6%的失效专利；中国和美国的申请人的失效专

利都超过25%，中国甚至超过30%，说明两国相关专利

的整体质量一般，值得引起注意。

图 6 主要国家申请人失效专利数量及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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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图7可见，5个主要国家申请人在主要国家/组织

申请的专利中失效专利所占比例，由于中国申请人在美

国和德国申请的专利极少，比例没有参考意义，因此在

图中除去；除在韩国申请的专利由于失效件数极少，没

有展示外，各国申请人在德国申请的专利失效比例最

低，其次是美国；各国申请人在欧洲专利局申请的专利

失效比例最高，可见各国申请人在欧洲专利局维持专利

有效的意愿最低；此外，在日本和中国申请的专利失效

比例也略高，其中日本是由于市场历史较久，专利申请

规模较大，中国则是因为市场规模大且发展迅速，存在

申请人跟风申请、抢先布局的因素；从另一个角度看，

韩国申请人在各主要国家/组织申请的专利失效比例均

最低，可见其在专利活动中的谨慎态度，也在一定程度

上说明其专利价值较高。

2.5 中国申请人失效专利寿命分布

专利寿命也是体现专利价值的一个重要指标，从

图9可见，大多数专利在申请1—3年后失效，寿命在6年
以上的专利失效情况较少。全球失效实用新型专利共

计668件，其中有648件来自中国。可以认为许多申请人

申请专利只是出于短期评价等因素，并没有长期维持

专利的意愿。此外，值得注意的是，由于锂离子动力电

池的专利活动近年来才进入高速增长期，专利普遍较

为“年轻”，因此图9中寿命在6年以上的专利失效较少

的情况可能是受到早期专利总量较少的影响。

图 7 各国申请人在主要国家/组织失效专利比例

2.4 失效专利被引用频次分析

专利被引量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专利所保护

的技术重要性和价值，也是评价专利质量的重要指标。

被引量越高的专利，说明对应的技术越重要，价值越

高。从图8可见，约80%的失效专利均被引0次，反映出

失效专利多数为非核心专利；被引在2—10次的失效专

利高达978件，数量明显高于其他被引频次（不包含被

引0次）的失效专利。经过检索，其中有609件为在日本

申请的专利，185件为在欧洲专利局申请的专利。日本

此项指标数值较高是由于市场历史较久、规模较大，专

利总量大，但按比例看仍在正常范围；欧洲专利局失效

专利被引频次较高则说明，导致专利失效的原因并非相

关发明的技术落后不值得保护，而有可能跟申请人对

欧洲新能源汽车市场前景信心不足，从而导致申请人维

持专利有效的意愿较低有关。

图 8 锂离子动力电池失效专利被引情况

图 9 中国申请人失效专利寿命分布情况

3 结论与建议

通过对全球电动汽车领域专利与锂离子动力电池

技术专利数量变化趋势进行对比可以看出，全球电动

汽车领域的专利活动十分活跃，并且作为主要动力源

的锂离子动力电池技术专利在电动汽车专利中所占的

比例逐年上升，到2011年已占到当年电动汽车专利申请

总量的17%，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表明锂离子动力电池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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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在电动汽车整体研发中的重要程度。

通过对锂离子动力电池失效专利数量变化趋势进

行分析可以看出，随着锂离子动力电池专利申请数量逐

年增多，失效专利数量也开始逐年增多，由于种种原因

失效的专利比例一直在20%浮动，其中的原因可以作为

接下来进行深入分析的出发点。

从失效专利所属的国家/地区/组织分布情况看，可

以发现各国专利权人均倾向于在美国、韩国申请并维

持专利，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在这两个国家申请的锂离子

动力电池技术专利含金量较高，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，

如需对该领域技术引进或分析时可以选择着重参考；

相反地，该领域在欧洲专利局申请的专利失效率最高，

引发这一差距的原因也具有进一步深入分析的价值，从

而为完善我国相关专利制度提供依据，促进我国专利

事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。

从专利申请人所属国家看，中国和美国申请人所申

请的专利失效比例较高，尤其是中国申请人，失效率超

过30%，说明中、美两国在该领域专利的整体质量较为

一般；相反地，韩国申请人则表现优异，仅有6%的专利

失效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该国在此领域的专利价值较

高，同时其在专利活动中的谨慎态度也值得其他专利

权人学习。

利用专利被引量对专利质量进行评价，得出约80%
的失效专利的被引量为0，反映出失效专利多数为非核

心专利，可见提高专利质量是降低专利失效率的重要

途径。

从专利寿命看，中国申请人的专利大部分在1—3年
后失效，可以认为这些申请人申请专利只是出于短期评

价等因素，并没有长期维持专利的意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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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alysis on Invalid Patents of Lithium-Ion Batteries

YUN Qiang, PENG Zhe
(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China, Beijing 10038, China)

Abstract: The changing tendency, countries, assignee countries, patent quality and patent lifetime were analyzed to explore the invalid patents of global lithium-
ion traction batteries. The results showed as follow: Firstly, the mean failure rate of the patents is about 20%. Secondly, from the point of the countries where the patents 
applied, more than 80% of the invalid patents distributed in Europe, China and Japan. Thirdly, The patents in China have the highest failure rate(33%), and the failure rate 
of Korea is just 6%. Furthermore, almost 80% of the invalid patents have never been cited, it' s means that they are non-core patents. 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, the lifetime 
of most invalid patents in China is between 1 year to 3 years, and very few patents were maintained more than 6 year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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